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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喜迎十堰市“两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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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系统篇

凝心聚力惠民生

一年来奋发实干，一年来春华秋实。2023年，我市人社系统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措并举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履行部

门职责，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作出了

积极贡献，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书写了精彩篇章。
■文、图/记者 吴忠斌 通讯员 张勇 何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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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
职工，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2023
年，全市受理案件 2154件，结案率 100%，调
解率 89.9%。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案件和
拖欠农民工工资结案率、监管信息上线率均
为 100%。先后被评为第一届全国和谐劳动
关系创建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先进集体。《“15333”劳动保障诚信等级
动态评价根治欠薪机制见实效》荣获第五届

“新华信用杯”全国优秀信用案例。
规范企业用工。强化劳动关系领域风险

监测市县联动，组织快递、外卖等新就业形态
用工调研，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对 95家单位
进行集体合同审查备案。

全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省人社厅现
场指导召开全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现
场会。以动态信用评价为抓手，全面开展“安
薪项目”创建工作，选树 69个“标准化安薪项
目”。扎实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整
治行动和冬季专项行动，对县（市、区）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加强督察考核。

民生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在新的
历史征程中，全市人社部门必将继续冲锋在
前，扛责在肩。

就业，一头牵着千万家庭，一头连
着经济大势。

我市人社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六
稳”“六保”决策部署，扛起稳就业保就业
重大政治责任，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深入
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加力
推动落地见效，确保了就业局势总体稳
定。2023年，我市城镇新增就业 4.3万
人，帮扶 2.7万名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
业，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3万人。

聚力帮扶重点群体就业，主动向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1311”就业
帮扶，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统筹推进青
年就业见习工作。健全完善农村劳动力
实名制数据库，全市脱贫劳动力外出务
工 33.8万人，易迁劳动力务工就业 13.9
万人。

擦亮县域劳务品牌，”竹山绿松石工
艺师”“竹溪厨嫂”入选省级十大劳务品
牌，郧西劳务协助“355模式”经验在全

国交流。加强充分就业示范社区暨“家
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已投入使用 10
家“家门口”就业服务站。

聚力保障重点企业用工，成立工作专
班，完善企业“用工专员”服务机制，服务
138家重点企业招工用工。开展“春风行
动招聘会”“金秋招聘月”等各类招聘会
2166场，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6.5万。

聚力扶持创业带动就业，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 30.5亿元，择优推荐 25个大学
生创业项目获得省级资金扶持，返乡创
业 4858人。加强孵化基地跟踪问效，开
发运行创业孵化基地电子地图，认定省
级、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25家，带动就业
11331人。创建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 1
个、示范园区 2个、示范项目 10个。

聚力兜底就业困难群体，发放失业
金 4.67万人次 6821.3万元、失业补助金
7458人次 350.1万元，开发公益性岗位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8924人。

2023年，我市养老、工伤、失业三项
保险共参保 304.3万人次，净增 3.2万人
次。签发电子社保卡 185.4万张。各项
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稳妥推进城乡居保改革。指导各县
（市、区）出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
平三年提升方案》，制定全市统一缴费标
准、统一缴费档次（最低缴费标准300元、
最高缴费档次8000元），扩宽城乡居民个
人缴费空间，实现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连续两年“全域提标”。

落实惠企利民政策。扎实落实好
“稳经济 30条措施”，开展社保“政策找
企、信息找人”专项行动，实行“免申即
享”“直补快办”，及时精准落实政策。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
策，为企业减轻缴费负担 1.2亿元。加
大稳岗返还支持力度，为 10257家企业
返还资金 4390.5万元。

强化生产经营主体工伤预防。建立
高风险领域生产经营主体参加工伤保
险和工伤预防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协
同住建、应急管理、邮政等部门，合力
抓好建设项目、快递员参加工伤保险，
工伤发生率同比下降 14%。

严格社保基金监管。开展失业保险
基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实施社保基金
管理巩固提升行动，协调推进部门之间
人员信息共享，组织开展全市社保基金
监管交叉检查，核查整改疑点数据。

人才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2023年，我市完成大学生留（回）堰3.1万人，引
进博士、硕士等高层次人才1197名。新增技能
人才13808人，其中高技能人才3615人。

柔性引进院士专家。举办“北京院士专
家行”活动，协调引进 26位北京院士专家来我
市开展项目论证、技术攻关及学术交流活动，
解决技术难题 197个，达成合作意向 75个。
举办省“院士专家企业行”活动，协调 31名专
家为我市 31家企业开展技术服务，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 9个，10名专家与 20名企业技术人
员达成“师徒结对”。

大力引进青年人才。继续大力实施大学
生留（回）堰计划，开展“才聚十堰·百县进百
校”活动，密集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完善

“武当人才卡”政务服务联盟工作措施，健全
高校毕业生服务长效机制，积极兑现落实人
才政策，累计发放“武当人才卡”4695张，兑现
各类人才津补贴 3071.5万元。

建强技能人才队伍。被省人社厅确定为
4个新时代工匠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之一，探索
推动专用汽车产业工匠培育。

组队参加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3名选手获
优胜奖。圆满举办全省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技能大赛和全市第六届“车城状元”技能大赛。

聚力提升技能促进就业，整合靶向培训、
就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政策，集中开
展重点企业、重点职业(工种)技能培训，开展
补贴性培训 4.5万人次，发放补贴资金 6456
万元。

稳定就业成效显著 城镇新增就业4.3万人

社会保障稳步提升 三项保险参保304.3万人次

人才引育持续发力
引进1197名高层次人才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全市受理案件2154件


